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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 

業務最新狀況 

 

本公告乃由中國投資開發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按

自願性基準作出，以將本集團業務發展之最新消息告知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。 

 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公告，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八日，本公司

與杭州播商微谷科技有限公司(「播商微谷」)簽訂戰略合作意向書(「意向書」)。 

 

播商微谷是一家註冊於杭州的科技公司，主營直播電商，其直播電商業務擁有很好的發展前

景，被投價值較高。而本公司為香港主板上市公司，有意擴展投資直播電商領域及其他業

務，對播商微谷所涉業務有一定投資興趣，本公司除有意自身投資外，亦可能引入其他投資

者或協助播商微谷融資。此外，雙方同意，待香港疫情緩和之後，本公司將安排工作人員對

播商微谷專案實地查證及進行盡職調查。 

 

董事會認為，意向書項下擬進行的合作事項(「擬合作事項」)可望為本公司帶來新商機，以

開拓新的收入來源，並提高本公司及其股東的長遠回報。擬合作事項若有進展，本公司將於

適當時候遵照上市規則作進一步公告。 

 

本公司謹此強調，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並未就擬合作事項訂立任何正式或具有法律約束

力的協議。由於擬合作事項可能會或不會進行，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

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

主席 
韓正海 

 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陳昌義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韓正海先生 (主席)、楊曉秋女士及閆鵬先
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黎遠彪先生、梁美卿女士、鄧東平先生及劉立漢先生。 


